附件3
各单位旅游民宿工作人员名单

	序号
	单位
	姓名
	职务
	联系电话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请区相关单位（各乡（镇、街道）、公安分局、住建局、文体和旅游局、卫健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消防救援局）于11月13日前报送一名分管负责人和经办人员信息至邮箱：SX5823926@163.com
